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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通告 05/2011號 

                                                                 2011年 4月 10日 

香港童軍香港童軍香港童軍香港童軍 10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幼童軍度假營幼童軍度假營幼童軍度假營幼童軍度假營 

(Cuboree 2011) 

新界地域資助計劃新界地域資助計劃新界地域資助計劃新界地域資助計劃 

香港童軍 100 周年幼童軍度假營(Cuboree 2011)將於 2011 年 7 月 16 日 至 7 月 19 日舉行，地點為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歡迎各幼童軍成員報名參加，每位營費為港幣 400 元。為鼓勵地

域內之幼童軍成員參加，新界地域將會提供營費資助，有關詳情如下：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申請人士須符合下列條件： 

a) 已報名參加香港童軍 100 周年幼童軍度假營(Cuboree 2011)；及 

（報名詳情請參閱總會活動通告第 8/2011號） 

b) 地域內已宣誓之幼童軍成員或隨團領袖。 

 

資資資資 助助助助 名名名名 額額額額 及及及及 資資資資 助助助助 額額額額 

首 270 名申請資助者，可獲港幣 100 元營費資助。 

 

截截截截 止止止止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資資資資 助助助助 辦辦辦辦 法法法法 及及及及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1) 由所屬旅之旅長或團負責領袖填妥本通告夾附之申領資助表格，於截止日期前交回地域辦事處。 

2) 幼童軍度假營(Cuboree 2011)結束後一個月內，參加者透過其旅長或負責領袖提交參加證書副本及收

據副本予地域辦事處申領資助。 

3) 地域辦事處於收妥有關文件及經審批後，將資助存入旅團或主辦機構銀行戶口，並將以電郵通知旅

長或負責領袖，並由旅長或負責領袖發回資助給各受資助人士。 

 

注注注注 意意意意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1)  凡逾期遞交之申請表格，未經所屬旅的旅長或團負責領袖簽署及加蓋旅印，概不接受。 

2)  申請資助者必須全期出席，方可獲得資助。 

 

查查查查 詢詢詢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25 5999 與訓練幹事梁翠雯小姐聯絡。 

地域總監  黎偉生 

（胡志偉          代行） 


